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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2007]128号 附件下载：《江西省能繁母猪保险保费补贴治

理暂行办法》江西省能繁母猪保险保费补贴治理暂行办法第

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积极支持解决“三农”问题,调动广大养

猪户的积极性,保护能繁母猪的生产能力,进一步稳定生猪市场

供给,建立有利于生猪产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保障人民生

活,国家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建立能繁母猪保险制度。为

做好能繁母猪保险保费补贴的各项工作,提高财政补贴资金的

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能繁母猪保险保费补贴治理暂行办法

》（财金[2007]66号），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能

繁母猪保险保费补贴是指,各级财政对有关农业保险经营机构(

以下简称经办机构)开展的能繁母猪保险业务,按照保费的一定

比例,为投保的养猪户提供直接补贴。第三条 能繁母猪保险保

费补贴应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广泛参与、协同推进的

原则。政府引导是指各级财政部门通过保费补贴等调控手段,

积极宣传、推动和落实能繁母猪保险业务的开展,保护养猪户

的积极性,促进生猪生产。市场运作是指能繁母猪保险业务以

经办机构市场化经营为依托,在充分调动经办机构积极性的同

时,重视经营风险并制定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办法和措施。广泛

参与是指财政部门、农业部门、经办机构、专业合作组织、

龙头企业等有关各方要共同努力,促使符合条件的养猪户积极

投保,将符合条件的能繁母猪全部纳入保险范围。协同推进是



指保费补贴政策要同其他支农惠农政策和农业信贷政策有机

结合、协同推进,以发挥财政政策的综合效应,切实取得成效。

第二章 补贴范围第四条 财政提供保费补贴的能繁母猪保险业

务,其保险责任为重大病害、自然灾难和意外事故所引致的能

繁母猪直接死亡。重大病害包括: 败血症、猪瘟、猪传染性胸

膜肺炎、猪丹毒、蓝耳病、流行性腹泻、猪链球菌、口蹄疫

及其免疫副反应。自然灾难包括: 包括台风、龙卷风、暴雨、

雷击、地震、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冰雹。意外事故包

括: 泥石流、山体滑坡，火灾、爆炸、建筑物倒塌、空中运行

物体坠落及难产。因人为治理不善、故意或过失行为,以及违

反防疫规定或发病后不及时治疗所造成的能繁母猪死亡,不享

受财政部门提供的保费补贴。第五条 财政门提供保费补贴的

能繁母猪保险业务,其保险金额按照能繁母猪生理价值(包括购

买价格和饲养成本)的一定比例确定,并且不超过能繁母猪的市

场价格。经办机构应以此为基础,测算保险费率。第六条 投保

养猪户要具备以下条件:1、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0头以上.未达

到此规模的,要通过专业合作组织或以村、乡为单位,以统保方

式参加保险。2、饲养圈舍卫生、能够保证饲养质量。第七条

能繁母猪保险业务的保费由财政部门和养猪户共同承担,其中

：1、对省直养殖场，中心财政补助50％、省财政负担30％、

养殖场负担20％。2、对设区市直养殖场，中心财政补助50％

、省财政负担20％、设区市财政负担10%、养殖场负担20％

。3、对县及县以下养殖户，中心财政补助50％、省财政负

担20％、县（市、区）财政负担10%、养殖户负担20％。市（

县区）财政部门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适当提高保费补贴比例,

也可动员龙头企业为养猪户承担部分保费。投保养猪户根据



应该承担的比例直接缴纳保费。第三章 资金预算编制治理第

八条 各级财政应将本级承担的保费补贴资金,列入本级年度财

政预算。第九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设立专门科目治理保费补贴

资金。保费补贴资金实行专项治理、分账核算。第十条 省级

财政部门根据各地能繁母猪的投保数量、保险费率、保险金

额和保费补贴比例,测算各级财政各自应承担的保费补贴资金,

编制保费补贴年度计划，并按编制的年度计划将市（县、区

）财政应承担的保费补贴资金结算到省级。第十一条 市（县

、区）财政部门应随时把握保费补贴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年度执行中,如因投保数量超过预计数而出现保费补贴资金不

足时,由省级财政部门安排资金代垫补足,并在年终和有关市（

县）结算。第十二条 各级财政部门安排的保费补贴资金,应专

款专用,当年如有结余,抵减下年度预算。第四章 资金预算执

行第十三条 保费补贴资金由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和经办机构进

行结算，实行省级国库集中支付。第十四条 市（县、区）财

政部门应于每季度末对当地保险机构实际生效的保单保费情

况进行审核，并由设区市财政部门统一汇总上报省级财政部

门。省级财政部门依据经市（县、区）财政部门审核的保单

保费情况，对经办机构进行拨款和结算。第十五条 省级财政

部门在年初按全年预计保费补贴的30%将资金预拨给经办机

构，以后每季度末结算一次并在下季度初5个工作日内按下一

季度预计保费补贴资金的60%进行预拨。年终据实结算，保

费补贴资金不足时, 省级财政部门须及时安排拨付.保费补贴

资金结余时,经办机构须全部上缴省级财政部门。第十六条 省

级财政部门于年度终了后2个月内对上年度的保费补贴资金进

行结算,编制保费补贴资金年度决算。第五章 机构治理第十七



条 财政提供保费补贴的能繁母猪保险业务,其经办机构要通过

招标确定,招标要主要体现保险服务水平,避免恶性价格竞争。

第十八条 财政提供保费补贴的能繁母猪保险业务,其经办机构

应具备以下条件:(一)已得到保险监督治理部门批准,可以经营

农业保险业务.(二)具备两年或两年以上相关业务经验.(三)机

构网络健全,能够深入农村基层开展业务.(四)具备一定的资金

实力,能够承受相关经营风险。第十九条 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应

对经办机构的展业、承保、查勘定损、理赔、防灾防损等工

作给予积极支持。第二十条 经办机构应不断加强业务宣传和

人才培训,认真向养猪户介绍有关保险知识，明确告知保险责

任范围，不断提高业务经营治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第二十一

条 经办机构要对投保能繁母猪严格把关，准确核实投保数量

和体貌特征。凡投保能繁母猪，须打上统一标识，并以此为

投保依据，切实防范道德风险。第二十二条 经办机构应编制

保费补贴资金季度使用情况表及季度财务报告，于每季度终

了后10日内报省级财政部门。并应于年度终了后1个月内就上

年度业务开展情况向省级财政部门作出专题报告，报告内容

应包括投保数量、投保率、风险状况、经营结果等。第六章 

监督检查第二十三条 各级财政部门要建立和落实工作责任制,

加强保费补贴资金的日常监督检查,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对于保费补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应及时向省级财政部门报

告。第二十四条 各市（县、区）应采取有力措施推动能繁母

猪保险业务的开展，使能繁母猪的投保率达到100%。要将保

费补贴政策与其他财政惠农政策有机结合保证能繁母猪的投

保率。第二十五条 对于经办机构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保费补贴

资金的,将责令其改正,追回相应保费补贴资金,并按《财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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